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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

大竹县人民法院:

承蒙委托,本公司对贵院审理的
“
申请人杨其辉与被执行人谷波
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
”
涉及的位于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海路东段 909

号东方家园二期 5幢 3ˉ 5ˉ 1号 住宅进行估价。本公司参与本项目的注

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目的,遵循公认的估价原则,按照严谨的估

价程序,依据房地产估价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技术标准,在合理的假

设下,采用适宜的估价方法,对估价对象进行了专业分析、测算和判

断,并完成了估价报告,现将估价情况函告如下:

一、估价目的:为 案件审理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

二、估价对象:

1.名 称及范围: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海路东段 909号 东方家

二期 5幢 3-5-1号 住宅房地产 (含建筑物价值、分摊的土地使用权、

满足估价对象使用功能且无法剥离的附属设施设各及装饰装修价值 )。

2~坐落: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海路东段 909号 东方家园二期 5

幢 3ˉ 5-l号 (实地查勘地址为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海路东段893号 东

方家园二期 5幢 3单元 5层 1号 )。

3.建筑面积 (规模 )∶ 86.32m2

4.用 途:住宅

5.权属状况:估价委托人提供的 《房屋所有权存根》载明估价对

象房屋所有权人为谷波,房 屋所有权证号为大竹县竹阳镇字第 53201

^丁
.

三、价值时点:本次亻古价设定 :^∶ 地少勘朗为价值时点,即 2020

年 6月 24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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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价值类型:本次估价是由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目的,

按照 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、 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以及其他有

关房地产估价的法律、法规测算的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2020年 6月

24日 ,在公开市场上所能实现的公允市场价值(该价值为交易双方负

担各自应负担的税费下的价格),但不考虑估价对象原有的担保物权、

其他优先受偿权及查封因素的影响。

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,由 熟悉情况、谨慎行事且不

受强迫的交易双方,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

额。

本次估价不考虑受快速变现等因素的影响,·不考虑房地产拍卖

(变卖)成交后交易的税费以及税费的转移分担。

估价结果含建筑物价值、分摊的土地使用权、满足估价对象使用

功能且无法剥离的附属设施设备及装饰装修价值。

五、估价方法:我公司根据本次估价目的,经过实地查勘和市场

调查,遵循估价原则,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,采用比较法进行了

估价。

六、估价结果:估价对象在满

值时点 (2020年 6月 24日 )的房

万柒仟肆佰元整 (￥3⒌74万元 )。

房地产评估结果一览表

条件前提下于价

写人民币叁拾伍

币种: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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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所有

权证号

房屋所

有权人
房屋坐落 用途

总栓
巨

^

所在
空

^

建筑面

积 (W)
评估单价
(元/m’ )

评估总价
(万元 )

大竹县竹
阳镇字第
53201号

谷波

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铗

竹海路东段909号东方

家园二期 5性 3-5-1号

住宅 7 5 8632 4140 3574

七、特别提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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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根据的 《房屋所有权存根》的复印件记

载,估价对象登记地址为: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海路东段 909号 东

方家园二期 5幢 3ˉ5ˉ1号。估价委托人及被告陪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地址为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海路东段893号东

方家园二期 5幢 3单元5层 1号 ,根据估价委托人及被告指认,本次

估价以实地查勘房屋与《房屋所稿权存根》登记房屋为同一房屋为估

价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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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费 (两税两费
“
增值税、城建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

”、

个人所得税等)及相关手续费?本次评估总价未考虑可能拖欠物业费

因素对其价值的影响。

3.提请报告使用人务必通篇阅读报告的各部分内容,合理规范使

用本估价报告。尤其应关注本报告的价值内涵、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

件、估价目的等。

4.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案件审理提供参考

依据,不得作为其他用途。

5,本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,自 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算,若在报

告使用期限内,房地产市场变化较快、涨跌幅较大,或者估价对象本

身的物理状况发生重大变化,且这些变动会对估价结果产生重大影响

时,本估价结果无效,应重新委托估价。

特此函告

如韦车

彡 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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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先河

年 7月 14日

有限公司


